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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证券代码：600610        A 股证券简称：中毅达         编号：临 2016－047 

B 股证券代码：900906        B 股证券简称：中毅达 B 

 

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

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27 日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 《关于对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报告的事后

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0557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5月 28日披露的《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公司 2015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核

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16－041），现对问询函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

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

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 2015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

请公司从行业和经营模式、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与控股股东关联往来和信息披露

相关事项等方面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关于行业和经营模式 

1、年报显示，公司主要从事园林工程施工及苗木销售。园林工程施工主要

通过招投标或议标方式取得并实施园林项目工程施工，苗木产销分为内部调转和

对外销售。请公司（1）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园林工程施工业务收入和苗木销售

收入的具体金额和占比；（2）结合上年营业收入，说明两类业务变化情况及变化

的主要原因；（3）根据市场发展变化、结合已有或正在洽谈的项目情况，预计

2016 年两类业务可能实现的营业收入；（4）根据预计营业收入情况，预测 2016

年业绩情况。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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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补充披露 2015年施工收入和苗木收入具体金额及占比：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内容 营业收入 占比 

2015 年总营收 67,167,387.41  

其中：园林施工 18,901,540.75 28% 

苗木销售 48,265,846.66 72% 

2015 年全年实现销售收入 67,167,387.41 元，其中园林施工 18,901,540.75

元，占比 28%，苗木销售 48,265,846.66，占比 72%。 

（2） 结合上年营收说明两类业务变化情况及变化主要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内容 2015 年 2014 年 

增减比

例% 

总营收 67,167,387.41 69,715,951.80 -3.66 

其中：园林施工 18,901,540.75 26,021,461.80 -27.36 

苗木销售 48,265,846.66 1,240,637.19 3790.41 

  纺织设备   42,453,852.81 -100 

公司 2015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减少 3.66%，主要原因为：2015 年度公司

主营业务全部为园林绿化行业，2014 年度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合并进入上市

报表园林绿化业务统计期间为 8 至 12 月份合计金额 27,262,098.99 元，另包含

了原纺织设备制造业务统计时间为 1至 10月份 42,453,852.81元。 

其中：园林施工业务减小，主要因为：公司 2014年的项目在当年陆续竣工，

大部分收入已在 14 年度确认，15 年度只有尾款收入。另 2015 年受房地产调控

政策的影响等，行业内市场竞争加剧，我司 15 年承接的绿化景观工程规模较小，

产值因此比上年有所下降。 

苗木销售增加，主要因为：公司积极开拓苗木销售市场，苗木销售比上年

有显著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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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设备销售减少，因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园林绿化，不再经营纺织设备

制造。 

（3） 根据公司项目洽谈情况，2016年度施工业务收入预计超过苗木销售

收入，两类业务实现的营业收入力争较上年度同比提升。 

按公司 2015 年度在建工程以及 2016 年度 1-4 月份已签约（或中标）工程

统计，上述工程预计可实现 2016 年度收入约 4987 万元。（具体收入数据以公

司经审计后的 2016 年年度报告为准） 

（4） 2016年度公司力争开拓市场、增加工程量，若能实现预计目标则公

司业绩会扭亏为盈。 

 

2、年报显示，报告期内竣工 4 个项目、在建 7 个项目，同时公司分季度营

业收入变化较大。请公司（1）详细列示竣工 4 个项目、在建 7 个项目报告期内

的进展情况及其营业收入的确认情况；（2）结合项目进展和业务模式，分析分季

度营业收入变化的主要原因，详细说明第 4季度营业收入为负的具体原因，并请

会计师发表意见；（3）根据在建项目进展，说明 2016 年在建项目预计可以确认

的营业收入。 

回复： 

（1）详细列式 11个项目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 已竣工项

目名称 

项目金额 

完工百

分比 

报告期

确认收入 

累计确认

收入 

报告期

成本投入 

累计成本

投入 

南湾富地绿化景观

工程 

 

1,350,000.00  

 

100.00

% 

      

796,635.0

0  

    

1,350,000.00  

      

936,625.6

4  

    

1,123,770.00  

漳州台商投资区角

泰路北段左幅绿化

 

221,754.00 

 

100.00

      

221,754.0

      

221,754.00  

 

188,490.9

      

188,49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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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蓝花楹绿化零星

和种植工程  

% 0  0  

漳州台商投资区角

泰路北段渠道两侧

中东海枣绿化零星

种植工程 

 

276,347.00 

 

100.00

% 

      

276,347.0

0  

      

276,347.00  

 

234,894.9

5  

      

234,894.95  

漳州台商投资区角

泰路北段与角江路

交叉路口绿化零星

种植工程 

 

241,635.00 

 

100.00

% 

      

241,635.0

0  

      

241,635.00  

 

205,389.7

5  

      

205,389.75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2015 年在建项目名称 项目金

额 

完工百

分比 

报告期确

认收入 

累计确

认收入 

报告期

成本投入 

累计成

本投入 

禹州云顶国际屋顶花园

景观项目  445.01 93.50% 112.97 416.07 96.07 353.85 

石狮市宝盖山登山健身

步道（二段）及景观提升

工程  486.11 73.07% 355.20 355.20 284.16 284.16 

 厦门非物质文化博览园

绿化工程一标段  582.27 4.26% 24.79 24.79 21.07 21.07 

厦门非物质文化博览园

绿化配套园建工程一标 430.74 56.67% 244.12 244.12 207.50 20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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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福州阳光理想城三期（花

语海）项目  829.09 67.03% 555.75 555.75 466.83 466.83 

安亭新镇红线外景观改

造工程  103.49 90.00% 93.14 93.14 83.83 83.83 

安亭新镇 14#地块三角

形公园项目景观工程  199.17 85.00% 169.29 169.29 152.36 152.36 

（2） 对第四季度营收为负数的主要原因。 

子公司厦门中毅达环境艺术工程有限公司与《井冈山国际山地自行车赛道景

观配套项目》发包方 2015 年 7 月 3 日签订合同总金额为 8450 万元的施工合同，

其中包含已完工工程量约 80%，约 20%的工程量由我方施工，在第三季度子公司

由于工程确认差错的原因对已完工工程量部分确认了收入及预提了成本，第四季

度经子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此笔业务确认收入不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出

于谨慎性原则，公司于四季度对该笔收入、成本的确认进行了冲销，因此四季度

收入为负数。由于双方对工程量确认不一致，合同履行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经友

好协商达成一致，双方于 2015 年 12 月 23 日签订了合同终止协议。至此，该项

目实际未在公司产生现金流入或流出，同时亦未产生任何债权债务关系，未造成

公司损失。 

会计师意见： 

2015 年 7 月 3 日，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厦门中毅达环境艺术

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中毅达”）与《井冈山国际山地自行车赛道景观

配套项目》发包方签订合同总金额为 8450 万元的施工合同，其中包含已完工工

程量约 80%，约 20%的工程量由厦门中毅达施工，厦门中毅达根据已完工工程量

于三季度总计确认了收入 7267 万元。12 月 23 日，合同双方了终止协议。我所

在预审时发现了此问题，通过与公司沟通，厦门中毅达于 2015年 10 月将前期确

认的 7267 万元收入全部冲销，由此造成了四季度营业收入为负数。 

（3） 根据在建项目说明 2016年预计可确认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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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在建 7个项目预计今年内会全部完工，对应可确认收入为：1364

万元，截止 4 月底我司新增 4 个项目，按协议约定在今年内完工，预计收入

为  3623万元。在建和新增项目预计营收合计 4987万元。 

2016 年新增 4个在建项目： 

《集美过境公路节点绿化提升工程》，合同金额 671万元。 

《沈海高速厦门段（同安龙掘东）绿化提升工程》，合同金额 858 万元。 

《福州三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第 21标段》，合同金额 1973万元。 

《厦门方特水上乐园围墙工程》，合同金额 120万元。 

    二、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3、2015 年 10 月 27 日，公司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2015 年 11 月 19 日，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但年报重大事项中未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任

何信息。请公司详细披露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进展，并充分揭示风险。 

回复： 

1、重大资产重组具体进展情况 

2015年 10月 23日公司与吉安市万源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源泰”）、

江西省天地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地颐”）和杭州启鸣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启鸣投资”）签订关于购买其分别持有的江西立成景

观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成景观”）41%、10%和 10%的《股权转让协议》。

公司于 2015年 10月 27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于 2015年 11月 19日召开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以现金方式实施重大资产购买江西立成景观建设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立成景观”）61%股权等相关议案。 

（1）重大资产重组涉及被冻结股权 

公司于 2016年 4月 27日披露了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下称“大

庆法院”）已冻结立成景观所有股东 100%的股权包括公司持有立成景观 39%股权。

同时，万源泰持有的立成景观 41%的股权又被江西省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

“鹰潭法院”）冻结，详见（公告编号：临 2016－026、027）。 

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5 日收到大庆法院民事裁定书，公司持有立成景观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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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因立成景观法定代表人陈勇用公司股权做该借贷案件中的借款担保被司法

冻结。经核实，公司从未授权，也从未同意陈勇（包括任何第三方）用公司名下

的股权做任何形式的担保。已致函给当事人陈勇、大庆法院，公司对该案件中的

担保行为以及大庆法院根据担保承诺作出的冻结裁定，无论从形式要件还是实质

要件的合法性均持有异议。公司要求大庆法院依法依职权解除对公司股权的查封

冻结。公司于 2016年 5月 11日收到鹰潭法院裁定书。公司已敦促万源泰持续提

供其持有立成景观 41%股权被冻结的进展情况，并委托律师与鹰潭法院保持沟通，

掌握最新动态。同时，公司将根据法律规定，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详见（公

告编号：临 2016－032、033、034）。 

公司于 2016年 5月 25日收到大庆法院解冻的民事裁定书【文号（2016）黑

0604民初 763-3】，已解除对立成景观所有股东 100%股权的冻结，包括公司持有

立成景观 39%股权。详见（公告编号：临 2016－038）。 

（2）重大资产重组涉及林权证争议 

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23 日就重大资产重组收购立成景观 61%股权事项与万

源泰、天地颐和启鸣投资签署附生效条件《股权转让协议》。根据《股权转让协

议》第九条违约责任及特别约定的条款约定：若万源泰无法在本协议承诺的期限

内，即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6 个月内，了结立成景观与杨莹储之间关于 5 项林权

的所有争议和纠纷，并通过行政复议或者司法判决等法律途径保证立成景观合法

有效持有上述 5 项林权对应的《林权证》。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股权转

让款的支付时间、前提条件及调整的条款约定：公司向任一转让方支付任何股权

转让款均以“立成景观已了结其与杨莹储之间关于《林权证》相对应的 5项林权

的所有争议和纠纷，并通过行政复议或者司法判决等法律途径保证立成景观合法

有效持有上述 5 项林权对应的《林权证》”为前提条件，否则，公司有权拒绝支

付任何股权转让款。 

上述条款明确了万源泰负责了结立成景观与杨莹储之间关于《林权证》的所

有争议和纠纷；明确了结立成景观与杨莹储之间关于《林权证》争议和纠纷系公

司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前提条件。 

2、重大资产重组存在终止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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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目前，江西立成景观 61%股权没有办理工商过户手续，尚未支付 61%股

权转让款。万源泰持有立成景观的股权仍被鹰潭法院冻结，导致公司无法完成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立成景观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截止目前，立成景观与

杨莹储之间 5项林权纠纷争议依然存在，立成景观尚未合法拥有 5项林权所对应

的林权证。公司将林权证纠纷的解决设置为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条件之一，也是从

维护上市公司角度出发，保证了上市公司的权益。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关于林权争议的约定及万源泰持有的立成景观股权被

冻结的情况，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存在终止的风险，公司将根据事态的发展，履行

必要的程序。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其对立成景观和公司的影响，

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同时公司将从维护上市公司及投资者权益的角度出发，及

时有效采取应对措施。 

    三、关于与控股股东关联往来 

4、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中应收控股股东大申集团有限公司为

1,019,178.08 元，请公司说明该笔其他应收款形成的原因、履行的决策程序及

款项收回情况。 

回复：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厦门中毅达环境艺术工程有限公司 2014、2015 年度累计

向公司控股股东大申集团借款 7 次合计金额 5900 万元，借款未约定利息，公司

在还款时按银行同期利率支付了利息合计 1019178.08 元，后经确认不需支付利

息，公司将该笔款项记入了其他应收款，该笔款项公司于 2016年度内予以收回。 

四、信息披露相关事项 

5、公司财务报表中存在大量空白表格，部分未明确是否适用相关披露要求，

且存在遗漏和错误之处。请公司对比《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 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

规则第 15 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的要求，逐一核对并补充、更正相关信

息，包括产销量情况分析表、成本分析表，等等。 

针对前述问题，依据《格式准则第 2号》规定要求，对于公司认为不适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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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披露的，应当详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请你公司于

2016年 6月 6日之前，就上述事项予以披露，并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 

回复： 

（1）对成本分析表的说明： 

分产品 

成本构

成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

占总

成本

比例

(%)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

同期

占总

成本

比例

(%) 

情况 

说明 

苗 木 销

售 

园 林 绿

化 

36,610,652.91 68.68 19,369,339.07 28.93   

工 程 施

工 

园 林 绿

化 

16,692,652.95 31.32  

纺 织 机

械配件 

纺 织 设

备 

    26,554,606.14 39.66   

2014 年度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主营业务由原纺织机械设备制造变更为

园林绿化，上年度报表中园林绿化业务的统计期间为 2014年 8月至 12月，对应

成本为 19,369,339.07 元，纺织设备业务统计期间为 2014年 1月至 10月，对应

成本为 26,554,606.14 元。我司 2015 年主营业务收入全部为园林绿化业务不再

包括纺织设备业务，收入和成本统计区间为 2015年 1月至 12月，因前后年度业

务内容及统计时间不一致导致此项暂不具备可比性。 

（2）产销量情况说明： 

主要产品 生产量 销售量 库存量 生产量比 销售量比 库存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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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拓展苗木销售市场，我司积极开发新客户，为满足客户需求我司在自有

品种的基础上采购了相当数量的外购苗木。包括：桧柏、玉簪、红叶石楠等花卉

苗木。2015 年我司销售外购苗木共计 4,346,277 株，销售量最大的前五项为：

桧柏、玉簪、红叶石楠、龟甲冬青、毛鹃，共 2,477,702 株，金额合计 7,547,034.00 

元。 

    （3）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财务报表中存在的空白表格不适用于公司情况，

空白表格只是未进行删除操作，具体如下： 

2015 年度报告空白表格 注释 

合并财务报

表项目注释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资产 

  不适用 

持有至到期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资情况 不适用 

期末重要的持有至到期投资 不适用 

商誉 商誉减值准备 不适用 

其他流动负债   不适用 

其他非流动负债   不适用 

盈余公积   不适用 

上年增减

（%） 

上年增减

（%） 

上年增减

（%） 

桧柏       654,612 株        100   

玉簪       589,200 株   100   

红叶石楠       475,000 株        100   

龟甲冬青       390,000 株        100   

毛鹃       368,890 株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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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项目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不适用 

在其他主体

中的权益 

在子公司中的权益 

重要的非全资子公司 不适用 

重要非全资子公司的主要财务信息 不适用 

在合营企业或联营企

业中的权益 

重要合营企业的主要财务信息 不适用 

不重要的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汇总

财务信息 

不适用 

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发生的超额亏损 不适用 

母公司财务

报表主要项

目注释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分类披露 不适用 

关联方及关

联交易 

关联交易情况 关联担保情况/本公司作为担保方 不适用 

补充资料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解释性公告第 1 号—

—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以及把《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

——非经常性损益》中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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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

益的项目，应说明原

因。 

特此公告。 

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6月 3日 


